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３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

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文件要求，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海润光伏”）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事

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 盈利预测及利润补偿的承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对海润光伏出具以下利润补偿承诺：如

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未能实现海润光伏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即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小于

５０

，

９６５．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小于

５２

，

８５８．３８

万元，则阳光集团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

５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

额。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承诺期限未到，到期公司将及时通知其履行。

二、 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等原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名股东承诺：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升阳国际有限公司承诺：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限售期至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１

，

９４６

，

７４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１９２

，

８９５

，

２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ＪＩＮ

（杨怀进）

１４０

，

６２７

，

６７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升阳国际有限公司

５０

，

６７５

，

６７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６０

，

４７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ＷＵ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吴艇艇）

３１

，

３８５

，

９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江阴市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３０

，

２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江阴市爱纳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０４

，

３３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江阴市润达轴承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１

，

８８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姜庆堂

７

，

７３３

，

４８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３

，

１３８

，

５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陈 浩

３

，

１３８

，

５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张永欣

３

，

１３８

，

５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吴廷斌

３

，

１３８

，

５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冯国梁

３

，

１３８

，

５９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２

，

５１０

，

８７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缪建平

１

，

８８３

，

１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刘炎先

１

，

８８３

，

１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郝东玲

１

，

８８３

，

１５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周宜可

１

，

２５５

，

４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总 计

７７８

，

３７０

，

３７５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５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杨树军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

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监事会成员、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搞要》

二、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

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三、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酒泉市肃州区支行申请流动资

金借款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

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１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２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 期限

一年。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抵押合

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

９８％

，法定代表人：高俊平，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

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啤酒原

料的购销，自营或代理啤酒原料的进出口业务，农业新技术开发，化肥的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５８０．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

，

４５９．７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９％

，净资产

４

，

６９１．２０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３

，

０３０．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５１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自营及代理进出口贸易及农副产品种植、收购的购销企业，为进一步拓展公

司业务渠道、改善经营状况，提升盈利水平，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州市城关支行

７

，

８００

万元的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２２

，

１００

万元，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为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流动资金贷款

９

，

８００

万元的信用担保，期限一年。此笔借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偿还

３

，

０００

万元，解除本公司为甘肃亚盛国

际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责任。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为全资子公司山丹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

１

，

３００

万元的信用担保，期限一年。此笔贷款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偿还

１

，

３００

万元，解除本公司为该公

司提供的信用担保

１

，

３００

万元的责任。

五、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５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酒泉市肃州区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抵押合

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杨英才，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啤酒花及啤酒大麦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啤酒花颗粒及浸膏加工、销售；纸箱生产（不含纸浆）、销

售；高科技农业新技术、农业新产品开发、加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１

，

２１７．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７

，

６１５．５４

万

元，资产负债率

８８．４６％

，净资产

３

，

６０２．２２

万元；营业收入

８

，

４８５．９１

万元，净利润

１

，

３２９．６８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啤酒花及啤酒大麦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啤酒花颗粒及浸膏加工、销售

以及高科技农业新技术、农业新产品开发、加工的企业；鉴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拓展产品市场等因素，为支持公司发展，本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酒泉市肃州区支行

３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２５

，

１００

万元，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

承诺履行情况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 《甘肃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有关要求的通知》

（甘证监函字【

２０１２

】

１８０

号）文件要求，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本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历

年来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认真严格的自查，现将目前尚未完成的相关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本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历年来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详细情况见附件，不存在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的承诺，未发

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甘肃辖区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统计表（尚未履行完成）

公司名称：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人

承诺

人

性质

承诺做出

时间

承诺事项具体内容

承诺

期限

截止目

前承

诺履行

情况

未按

期履

行的

原因

解决方

案

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独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认购的亚盛集团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３６

个

月

持 续 履

行承诺

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

、 不在中国境内新增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与亚盛集团及其

子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及其它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之任何业务活动，以避免本企业及本企业其它控股、附属公司

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业务竞争；

２

、不利用对

亚盛集团的控股地位从事任何损害亚盛集团或亚盛集团其它

股东利益的活动；

３

、甘肃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将其所属

黄羊河农场、八一农场、敦煌农场、小宛农场等四家农场的啤酒

大麦、棉花种植基地由本公司托管。

无

持 续 履

行承诺

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由于甘肃农垦集团未入组农场的土地权属尚未办理等原因，不

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甘肃农垦集团承诺：调整黄羊河农

场的种植结构，以种植葡萄为主，将其建设成为莫高股份葡萄

种植基地。调整八一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种植特种药材，和甘

肃农垦张掖农场一起作为甘肃农垦集团的特种药材种植基地。

除此之外，敦煌农场、小宛农场、平凉农业总场、宝瓶河牧场待土

地证办理完毕后， 将此四家农场以适当方式注入亚盛集团，以

最终实现甘肃农垦集团农业类资产的整体上市。？？？？ 为了进一

步明确了上述承诺的时间进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甘肃农垦集团

进一步做出承诺如下：

２０１２

年调整黄羊河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

种植葡萄，将其建设成为莫高股份葡萄种植基地。

２０１３

年调整八

一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种植特种药材，和甘肃农垦张掖农场

一起作为甘肃农垦集团的特种药材种植基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之前，将敦煌农场、小宛农场、平凉农业总场、宝瓶河牧场四家农

场以适当方式注入亚盛集团。如果因土地权证等原因在上述时

间内不能完成资产注入，甘肃农垦集团在

２０１５

年初将上述四家

农场中未能注入亚盛集团的农场转让于没有关联关系的第三

方（包括交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或者将所属土地全部租赁于

亚盛集团经营。

无

持 续 履

行承诺

按 计 划

时 间 完

成 黄 羊

河农场、

八 一 农

场 产 业

调整，按

计 划 时

间 正 在

履 行 将

敦 煌 农

场、小宛

农场、平

凉 农 场

等 四 家

农 场 的

资 产 注

入事项。

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

、 除已经租赁于亚盛集团的种植糯玉米土地和宝瓶河牧场之

外，承诺人和

／

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

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相

似业务的情形；

２

、承诺人每年的种植计划在年初交由亚盛集团

董事会审议。亚盛集团计划种植的品种，承诺人承诺下属农场

不再种植相同品种；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亚盛集团股权的相关

期间内，承诺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

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亚盛集团及控股子公司现在和

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

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亚盛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的业务；并将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

行不竞争的义务；

４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

诺人和

／

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亚盛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则承

诺人将及时书面通知亚盛集团此情形，并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

业务或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

受让权；

５

、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

请强制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 并赔偿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

司，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无

持 续 履

行承诺

控股股东甘

肃农垦集团

和第二大股

东甘肃亚盛

盐化工业集

团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２

、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３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

谋求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４

、将以市场

公允价格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

事任何损害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５

、就本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市规则》和上

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

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市场定价等方式。

无

持 续 履

行承诺

第二大股东

甘肃亚盛盐

化工业集团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置换置入的鱼儿红牧场资产中目前尚有两处房产未办理

权属证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承诺：上述房屋产权可能产

生的任何法律纠纷，以及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

用，由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承担。

无

正 在 办

理

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

国有

独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无

持 续 履

行承诺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树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武翔宁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刘茂盛

公司负责人杨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翔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茂盛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５

，

７３６

，

２７２

，

８３５．７３ ４

，

４７３

，

６９３

，

５８６．０７ ２８．２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４

，

１７３

，

２７５

，

３８４．０１ ２

，

６８９

，

３５０

，

３７１．１５ ５５．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１４ １．５５ ３８．０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０

，

６８７

，

６６８．９１ ４８７．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４１４ ４２４．０５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１

，

４１２

，

８６４．０３ ３０３

，

５６８

，

７５５．９４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６５９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３６ ０．１１６０ １０３．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６ ９．６１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８ ６．７２

增加

０．７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９４

，

７０３．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７０

，

１５７．８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９

，

６５４

，

４７３．４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７４

，

８７２．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４

，

６１４．６９

合计

９１

，

２４０

，

４４０．４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９８

，

７６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９４

，

５１１

，

７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

，

００６

，

５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金塔县恒盛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７

，

７３３

，

８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６７５

，

１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

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５０７

，

８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

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５

，

７０３

，

３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１５

，

３１７

，

７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３

，

１２７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１１

，

３６７

，

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

（或本期金额） （或上年金额）

货币资金

１

，

１７４

，

７１１

，

２８８．５５ ３１２

，

２７１

，

０００．４５ ８５２

，

４４０

，

２８８．１０ ２７２．９８

应收票据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９９

应收账款

４８３

，

８７２

，

１５８．８１ ３４７

，

８８５

，

６３５．４６ １３５

，

９８６

，

５２３．３５ ３９．０９

预付款项

３３７

，

３７４

，

２１４．５３ １７６

，

６１２

，

９５９．２６ １６０

，

７６１

，

２５５．２７ ９１．０２

在建工程

１４３

，

０６９

，

６８２．２６ ８８

，

６２１

，

３０８．４９ ５４

，

４４８

，

３７３．７７ ６１．４４

预收款项

６８

，

７３０

，

９３８．７８ ４４

，

１２９

，

１９６．９３ ２４

，

６０１

，

７４１．８５ ５５．７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

，

６２９

，

８８３．８９ ３３

，

９３５

，

９９５．５９ －１３

，

３０６

，

１１１．７０ －３９．２１

应付利息

１２

，

４２７

，

５２２．２１ ５１

，

４５７

，

８５５．４１ －３９

，

０３０

，

３３３．２０ －７５．８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８９

，

５７４

，

８１６．６７ －８９

，

５７４

，

８１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６７

，

９９５

，

８４２．５４ ９７

，

５６３

，

４８５．６２ ９７０

，

４３２

，

３５６．９２ ９９４．６７

营业收入

１

，

４８３

，

９７９

，

８９９．４５ ９３６

，

７００

，

９３９．０８ ５４７

，

２７８

，

９６０．３７ ５８．４３

营业成本

１

，

１２３

，

８０８

，

９０８．９１ ６８８

，

７３０

，

７８８．２５ ４３５

，

０７８

，

１２０．６６ ６３．１７

销售费用

１８

，

７９７

，

４０９．５３ １１

，

０４１

，

６８５．６６ ７

，

７５５

，

７２３．８７ ７０．２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１８

，

９１０．９４ －４７６

，

４１９．６６ １

，

０９５

，

３３０．６０ －２２９．９１

公充价值变动损益

２４６

，

９１８．０４ －２４６

，

９１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３２

，

３０４．１４ －７１２

，

６０２．４２ ５８０

，

２９８．２８ －８１．４３

营业外收入

９２

，

３２４

，

２７０．６１ ６

，

７８８

，

２０４．５２ ８５

，

５３６

，

０６６．０９ １２６０．０７

营业外支出

４８４

，

３４３．０２ ９０

，

６４８

，

９０６．７７ －９０

，

１６４

，

５６３．７５ －９９．４７

（

２

） 原因说明

１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８５２

，

４４０

，

２８８．１０

元，主要系本期定向增发收到投资款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贴现所致；

３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１３５

，

９８６

，

５２３．３５

元，主要系本期经营模式转变、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４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１６０

，

７６１

，

２５５．２７

元，主要系本期预付项目工程款所致；

５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５４

，

４４８

，

３７３．７７

元，主要系本期建设项目增加所致；

６

、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４

，

６０１

，

７４１．８５

元，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７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１３

，

３０６

，

１１１．７０

元，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８

、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

３９

，

０３０

，

３３３．２０

元，主要系本期债务重组及支付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２６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主要系本期债务重组所致；

１０

、预计负债：较期初减少

８９

，

５７４

，

８１６．６７

元，主要系本期冲回上期计提的或有负债所致；

１１

、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

９７０

，

４３２

，

３５６．９２

元，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溢价及债务重组所致；

１２

、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５４７

，

２７８

，

９６０．３７

元，主要系本期转变经营模式、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１３

、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

４３５

，

０７８

，

１２０．６６

元，主要系本期转变经营模式、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１４

、销售费用：较上年增加

７

，

７５５

，

７２３．８７

元，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１５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减少

２４６

，

９１８．０４

元，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１６

、投资收益：较上年增加

５８０

，

２９８．２８

元，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１７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增加

８５

，

５３６

，

０６６．０９

元，主要系本期冲回上期计提的或有负债及子公司收到农业产业化补贴收入

所致。

１８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减少

９０

，

１６４

，

５６３．７５

元，主要系上期计提的或有负债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与天同证券诉讼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鲁商终字第

６６

号］，有关情况如下：

１

、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济民二商初字第

２８

号民事判决；

２

、驳回被上诉人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３４１

，

８００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３４１

，

８００

元，共计

６８３

，

６００

元均由被上诉人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详细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

公司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胜诉判决结果，本期冲回上年计提的或有负债

８

，

９５７．４８

万元，增加本期损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无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树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龚国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炜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炜

公司负责人龚国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炜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４９４

，

４９６

，

４７６．４１ ２

，

１８７

，

９３９

，

４０４．７９ １４．０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７１０

，

３７３

，

８４０．９０ １

，

６２３

，

７５６

，

４３５．８０ ５．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３２ ６．９５ ５．３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５２

，

１５０

，

４２６．６７ １９．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５１ １９．８４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２

，

８４７

，

４７２．６９ ９９

，

９３９

，

１５７．７３ －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４３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４３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４ ５．９９

减少

０．１５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３ ５．５２

减少

０．１６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

，

０７２．２７

固定资产处理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０

，

６０５

，

５５５．４５

其中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政府补贴 ，

６０５

，

５５５．４５

元为管网工程补助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

，

９３８．１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６３６

，

６３６．２７

合计

７

，

９０９

，

９０８．８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３

，

３４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６１

，

４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惠州市建盈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２８９

，

４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傅立为

４６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昭玺

３７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付叠秀

２９１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苏楚炎

２７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满英

２６２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姚宪

２６２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张亚军

２６２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林

２６２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存货

１０９

，

７７０

，

３４８．１５ ６７

，

５６３

，

４８５．５８ ４２

，

２０６

，

８６２．５７ ６２．４７％

注

１

预收款项

５４４

，

５２９

，

６９５．０７ ３３０

，

３６９

，

５１８．８６ ２１４

，

１６０

，

１７６．２１ ６４．８２％

注

２

应付票据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４８％

注

３

其他流动资产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３８％

注

４

预付款项

８３

，

６１５

，

９２２．９３ １９

，

４９７

，

４１２．１９ ６４

，

１１８

，

５１０．７４ ３２８．８６％

注

５

注

１

：存货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子公司市政公司新增工程项目而增加工程施工和原材料所致。

注

２

：预收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子公司市政公司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

３

：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本期支付的工程物资款项大多为利港水厂改扩建工程。

注

４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注

５

：预付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澄西水厂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

２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

１－９

月）

上年同期金额

（

１－９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投资收益

３

，

２９７

，

１８６．３０ ０．００ ３

，

２９７

，

１８６．３０

— 注

１

财务费用

－１３

，

１５７

，

２５１．７９ ７

，

０８９

，

０４８．４２ －２０

，

２４６

，

３００．２１

— 注

２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６０８

，

１３２．８２ ２２８

，

４４６．２５ １０

，

３７９

，

６８６．５７ ４５４３．６０％

注

３

注

１

：投资收益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注

２

：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初归还银行借款

３．８

亿元以及用上市募集资金付清融资租赁设备款（从而减少未确认融

资费用摊销减少）所致。

注

３

：营业外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本年收到

１０００

万元财政补贴所致。

（

３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

１－９

月）

上年同期金额

（

１－９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５２

，

１５０

，

４２６．６７ ２９４

，

０６０

，

２９４．９１ ５８

，

０９０

，

１３１．７６ １９．７５％

注

１

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子公司市政公司收取工程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如下：

一、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１

、承诺内容：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江阴市新

国联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２

、承诺内容：张亚军、王建林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股份少于

１

，

０００

股时不受上述比例的限制；如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则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内容：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分别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在持有公司的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期间，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将对承

诺人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按承诺函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承诺；承诺人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股、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在公司审议是否与承诺人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如公司认定

承诺人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承诺人将在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

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承诺人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

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公司；

３

、如违反承诺，承诺人愿赔偿公司由于违反承诺致使其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支出。

承诺完成期限：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内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并

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替代目前租赁的办公用房；在上述租赁到期后将不再租赁上述资产，也不会购买上述资

产。

承诺完成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公司正按计划推进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相关工作，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将按期履行承诺，不再租赁控股股东的加压站及附属管网资产。

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事项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将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

承诺履行超期的解决方案：公司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出现了延期，预计将

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完成，新建办公楼投入使用后公司将不再向控股股东租赁长江路供水大楼房产。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前，公

司拟继续按原价格租赁使用控股股东的办公用房。公司所租赁的延陵路

２２４

号房屋及滨江秦望山路

２

号房屋现由公司的水质

检测中心及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使用，涉及较多专业设备安装，搬迁成本较高。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拟在原来租赁费的

基础上以不高于

ＣＰＩ

涨幅调整确定租赁价格继续向其租赁使用十年。相关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为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公司对《公司章程》“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修

订，并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国贤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９９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供水服务调度大楼十

三楼会议室（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１４１

号）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龚国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监督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关联方租赁解决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

并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替代目前租赁的办公用房；在上述租赁到期后将不再租赁上述资产，也不会购买上

述资产”。

公司正按计划推进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相关工作，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将按

期履行承诺，不再租赁控股股东的加压站及附属管网资产。公司预计，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起，公司向关联方租赁资产的租金将从

现在的

１２６０．１７

万元

／

年降至

６３６．１７

万元

／

年左右。

公司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出现了延期， 预计将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完成，办

公楼投入使用后公司将不再向控股股东租赁长江路供水大楼房产。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前，公司拟继续按原价格租赁使

用控股股东的办公用房。

公司所租赁的延陵路

２２４

号房屋及滨江秦望山路

２

号房屋现由公司的水质检测中心及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使用，涉及

较多专业设备安装，搬迁成本较高。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拟在原来租赁费的基础上以不高于

ＣＰＩ

涨幅调整确定租赁价

格继续向其租赁使用十年。

因此议案是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龚国贤先生、吴健先生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９９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

９

月

２１

日期间对公司治理等方面

进行了现场检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专项检查的监管意见函》

（苏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４３５

号）（以下简称“监管意见函”）。

公司对监管意见函中的问题高度重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责任部门召开了专题会议，逐项对

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全面认真的核查并进行了整

改，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三会”规范运作方面

存在问题：个别独立董事和监事缺席股东大会，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全

体董事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规定。此外，“三会”会议记录不完整，未记录具体议案的审议讨论情况。

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公司组织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制度。今后，公司将严格要求独立董事、监事按照规定履行职责，做好

因故不能参加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监事委托手续，确保会议完善；公司将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办公室

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加强对“三会”议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的学习。

对“三会”会议记录不完整，未记录具体议案的审议讨论情况的问题，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三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在

会议记录中增加记载“董事、监事对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等内容，完善会议记录。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时间：持续整改

二、独立性方面

存在问题：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租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办公场所

３

处，年租金

６３６．１７

万元，尚未制定减少关联交易的

具体措施。

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制定措施减少与大股东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在肖山水厂自

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出现了延期，预计将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完成，新建办公楼投入使用后公

司将不再向控股股东租赁长江路供水大楼房产。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前，公司拟继续按原价格租赁使用控股股东的办公

用房。 公司所租赁的延陵路

２２４

号房屋及滨江秦望山路

２

号房屋现由公司的水质检测中心及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使用，涉

及较多专业设备安装，搬迁成本较高。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拟在原来租赁费的基础上以不高于

ＣＰＩ

涨幅确定租赁费继

续向其租赁使用十年。相关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

整改时间：持续整改

三、募集资金使用方面

存在问题：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进展较慢。公司自上市

１

年半以来，该项目仍未完工，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建设期

１

年

不符。

整改措施：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４１

，

８１７

，

９０１．３４

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６９

，

９６７

，

４００．００

元，因项目实施过程中受属地建设规划的影响，致使募投项目进展缓慢，延期完工。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将根据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加快项目建设，力争今年年底全面完成利港水厂改扩建项目。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

整改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公司以本次现场检查和整改为契机，全面梳理公司各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学习和理解。今后，公司将在上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在广大投资者的关心支持下，进一

步强化公司治理，全面提高公司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实现公司规范、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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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

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

函［

２０１２

］

６４５

号）以及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的要求，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

对照《通知》的规定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上市以来的承诺事项进行了逐项自查，现将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

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１

、承诺内容：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江阴市

新国联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２

、承诺内容：张亚军、王建林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股份少于

１

，

０００

股时不受上述比例的限制；如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则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完成期限：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内容：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分别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在持有公司的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期间，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将对

承诺人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按承诺函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承诺；承诺人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在公司审议是否与承诺人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如公司认

定承诺人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承诺人将在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

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承诺人无条件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

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公司；

３

、如违反承诺，承诺人愿赔偿公司由于违反承诺致使其遭受的一切损失、损害和支出。

承诺完成期限：上述承诺正在持续履行。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截止目前，上述承诺人严格履行承诺。

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内容：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

并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替代目前租赁的办公用房；在上述租赁到期后将不再租赁上述资产，也不会购买上

述资产。

承诺完成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公司正按计划推进新建加压站及配套管网替代目前租赁的加压站与附属管网相关工作，预计

到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将按期履行承诺，不再租赁控股股东的加压站及附属管网资产。

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事项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将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

承诺履行超期的解决方案：公司在肖山水厂自有土地上建设办公楼的计划因当地规划调整等原因出现了延期，预计

将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末完成，新建办公楼投入使用后公司将不再向控股股东租赁长江路供水大楼房产。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

前，公司拟继续按原价格租赁使用控股股东的办公用房。公司所租赁的延陵路

２２４

号房屋及滨江秦望山路

２

号房屋现由公

司的水质检测中心及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使用，涉及较多专业设备安装，搬迁成本较高。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拟在原

来租赁费的基础上以不高于

ＣＰＩ

涨幅调整确定租赁价格继续向其租赁使用十年。相关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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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供水服务调度大楼十三楼会议室（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１４１

号）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地点：供水服务调度大楼十三楼会议室（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１４１

号）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关于调整关联方租赁解决方案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

２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

５

、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江苏省江阴市长江路

１４１

号十一楼）。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朱杰、陈敏新；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２７６７７１

，

０５１０－８６２７６７３０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２７６７３０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３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关联方租赁解决方案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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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

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

〕

477

号

)

的要求，对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专项自查，现将有关各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

、发行上市前股东关于上市后限制股份转让的承诺

（

1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虹电子

"

）、南通华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强投资

"

）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7

日。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

2

）陆永华先生、毛彩虹女士、胡生先生等

3

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8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7

日。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

3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增资公司之日（

2010

年

6

月

11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6

月

11

日至

2013

年

6

月

10

日。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

陆永华先生、胡生先生、虞海娟女士、徐斌先生等

4

人承诺：在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25%

；在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切实履行控股股东义务，保证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避免上市后与公司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公

司股东华虹电子、华强投资、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分别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本公司或本人将来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制定与发行人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

发展规划，不利用股东地位，做出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保障公司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

性，充分尊重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4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承诺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

期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在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时承诺如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资

金用于购买

1

年以内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不得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

品。

承诺期限：

2012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均遵守了所作的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